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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发人：周建强
对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一号建议的答复
王云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清洁能源项目发展支持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将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列入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近几年来，我区大力发展以光伏和风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清洁能源发电实现了从无到有，装机量达到6.2万千瓦（其中光伏发电2.60万千瓦、风电3.6万千瓦），装机量占总装机量的6.43%。从装机量占比来看明显偏低，说明我区清洁能源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加大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力度。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局将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特别是您所在的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风电和光伏+项目的建设。一是积极对上争取汇报。争取十四五期间市级解除对风电项目的限批，取得核准审批方面的支持。二是协调做好有关限制性因素的调整和争取工作。您在提案中提到博山、莱芜交界处，此处有良好的风力资源，但经过与自然资源部门对接，该处位置目前既处于自然保护区也涉及生态红线，我局将积极协调自然资源部门，尽可能争取进行调整。三是积极推进光伏+项目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立项审批权在区县发改部门，我局将最大限度提供支持。在土地使用方面，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要求，对于光伏方阵设施布设在农用地上的，在对土地不形成实际压占、不改变地表形态、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可按原地类认定，不改变土地用途（原则上光伏方阵布设在农用地上的，组件最低沿应高于地面2.5米，桩基列间距应大于1米、行间距应大于10米，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严禁抛荒、撂荒。场内道路用地可按农村道路管理，宽度不得超过1米；光伏复合项目的变电站及运行管理中心、集电线路杆塔基础设施用地，按建设用地管理，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我局将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镇办，积极推进光伏+项目开展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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